
舟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舟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正式启用舟山市建设

工程质量检测监管云平台的通知

各县（区）住建局、功能区建设局，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省建设厅《关于印发浙江省房屋建筑和市政设施基础工程

质量检测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》（浙建发〔 〕 号）、《关于进

一步加强建筑工程进场建筑材料质量管理的通知》（浙建质安发

〔 〕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为进一步规范在舟检测机构建设工

程检测行为，提高我市建筑工程质量检测的科学性、准确性、公正

性，决定于 年 月 日正式运行 舟山市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监

管云平台（以下简称平台）。现将平台正式运行的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：

一、加强检测信息化管理

（一）为实现我市建筑工程质量检测数据采集标准化、检测业

务管理常态化，市、县（区、功能区）两级统一应用舟山市建设工

程质量检测监管云平台（ ）进行

监管，监管账号由市住建局统一分配。

（二）自 月 日起我市在建建筑工程和市政公用工程的混

凝土及砂浆立方体抗压、金属材料及焊接（机械连接）接头拉伸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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验、桩基静载、防水材料、保温材料及混凝土用砂检测项目由委托

方在平台上进行委托；目前已委托但未完成检测的静载试验项目由

检测机构在平台录入相关信息；各检测机构也可以根据自身条件开

展其他检测项目的平台上委托。

（三）在舟检测机构统一纳入平台监管；检测机构开展检测

业务前，应将企业、人员、设备等信息录入平台。检测机构承接项

目检测业务后，应在平台进行项目登记管理。平台正式运行后，原

要求在舟山市建筑业管理服务中心市场监管平台上的项目登记、合

同备案等工作停止。

（四）检测机构的检测管理系统，应能对检测活动进行记录，

并确保及时采集并上传如下信息：一是混凝土及砂浆立方体抗压试

验、金属原材料及焊接接头（机械连接件）拉伸试验、桩基静载试

验等项目检测时的数据、视频；二是防水材料拉伸试验、保温材料

强度试验、混凝土用砂检测、室内环境质量检测等项目检测时的视

频；三是检测人员的考勤记录。

（五）检测人员在工程现场进行桩基静载检测时，检测人员

应将工程现场必要的信息进行录制，做好上传台账记录。具体录制

内容应至少包括如下信息：

工程概况标识牌、检测方案、现场检测人员上岗证、每一根桩

堆载吊装开始至卸载完毕全过程。若工程现场有异常情况发生无法

使用或停止使用平台时，或检测结果有可能引起争议时，检测人员

应拍摄、留存相关原始视频，以备查用。

（六）见证取样见证人员应在平台进行实名登记，信息登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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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整的见证人员方可承担见证取样、送样工作，见证人员对取样的

关键环节进行旁站见证，并做好旁站见证记录（照片或视频），并

将见证记录上传平台。

（七）加强检测报告管理。检测机构完成检测后，应及时向

委托方出具检测报告。混凝土及砂浆立方体抗压试验、金属原材料

及焊接接头（机械连接件）拉伸试验、防水材料拉伸试验、保温材

料强度试验、桩基静载试验、混凝土用砂检测等项目的检测报告，

检测机构应及时上传至平台。

二、加强监督管理工作

（一）各地建设主管部门应加强对工程质量检测活动的监督管

理，通过专项检查、视频监控、日常飞行检查等方式实现对检测机

构多层次、全覆盖监督检查。

（二）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应加强现场检测监管。发现检测机构

有未按要求上传或检测报告中检测人员无当日平台考勤记录的，责

令其停止检测，其出具的检测报告不得作为工程质量评定依据。

舟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年 月 日


